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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求，规范征地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1〕15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1〕138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4〕939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常州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报批工作的通知》（常政办发〔2021〕113号）和《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常州市所辖各县（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常政规〔2023〕6号）等政策规定，溧阳市人民政府委托溧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编制了《溧阳市2026-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公示如下：
一、片区基本情况
溧阳市2026-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用地总规模为62.2017公顷（成片开发范围及面积以最终批复为准）。具体用地情况详见表1-1。
表1-1 溧阳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面积表（单位：公顷）
	[bookmark: OLE_LINK9]镇/街道
	片区编号
	片区名称
	片区总面积

	
	
	
	

	古县街道
	CP320481-2026-02-01
	古县街道茶亭路北商业发展片区
	62.2017

	合计
	62.2017


二、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溧阳地处宁杭生态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应抓住区域格局重构的机遇，借助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城市功能，提高辐射能力，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宁杭生态经济带最美副中心城市，建设高质量“强富美高”新溧阳。溧阳以建设长三角生态创新示范城市为目标，坚持美丽宁杭新支点、城乡融合试验田的定位，争创公园城市示范、全域旅游示范、产业集群示范、乡村建设示范、区域协作示范的“五个示范”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有助于完善城市核心功能，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功能合理布局，推动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加快实现溧阳高质量发展。
三、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71554385][bookmark: _Toc71564510]溧阳市2026-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拟安排开发项目以商业项目为主，计划在2031年1月底前完成项目的征收、供应及建设工作。
四、规划符合情况
[bookmark: _Toc71554387][bookmark: _Toc71564512]（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溧阳市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拟定的年度实施计划和开发时序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bookmark: _Toc71554388][bookmark: _Toc71564513]（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情况
本方案符合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最新成果，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bookmark: _Toc71554389][bookmark: _Toc71564514]（三）公益性用地比例
根据用途分区和建设项目的安排，溧阳市2026-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开发片区总面积62.2017公顷，其中公益性用地26.2769公顷（成片开发片区相关数据以最终批复为准）。城市新区类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40%，符合国家和省相关文件要求。详见下表。
表4-1 溧阳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面积表（单位：公顷）
	[bookmark: OLE_LINK10]名称
	片区总面积
	公益性建设用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例（%）

	
	
	
	

	古县街道茶亭路北商业发展片区
	62.2017
	26.2769
	42.24


五、效益评价
（一）经济效益。土地成片开发将通过土地征收、供应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各个土地使用者，为城市建设储备了后备力量与经济发展保障，为溧阳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的后盾。
（二）社会效益。成片开发方案项目的实施会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对土地利用、资源分配、环境改善、就业增加等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本成片开发方案的实施，能够真正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三）生态效益。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绿化用地规模有所增加，将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恢复生态绿化功能，改变城市环境，在减少水域污染、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征地补偿程序，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21〕87号）、《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常州市所辖各县（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常政规〔2023〕6号）等文件开展后期工作，充分保障农民权益。


（1）CP320481-2026-02-01片区
开发片区范围位于溧阳市古县街道，东至香山路、山水大道，南至茶亭路，西至焦尾琴大道，北至梅岭玉大道、滨河路，片区总面积62.201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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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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